
113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間：113年12月18日（星期三） 中午12：00 

地點：人文講堂(行政大樓四樓) 

主席：范煥榮教務長       紀錄：梁佳嫆 
 
壹、 主席致詞 

 

貳、 業務報告 
 
報告事項一：前期會議後續追蹤 
   113學年度第1學期第2 次校課程委員會決議事項 

 案由 會後執行情況 

  提案 
  討論 

一、審查 113.2 學期各系所選修課擬開科目表。 

已完成。 

二、審查 113.2 學期高職預修專班擬開科目表 
三、審查 113.2 學期各系所新開選修課程內容。 
四、審查各系所科目總表(含科目修正對照表)內容。 
五、審查學分學程課程資料。 
六、審查各系、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七、審查 113.2 學期網路教學課程申請計畫。 
八、審查 113.2 學期全英語授課開課申請。 
九、有關第二專長課程廢止後，各教學單位訂定之學分學程選讀辦
法內容包裹變更，提請討論。 

   
參、審議事項： 

 案由一：審查113.2學期各系所選修課擬開科目表。 

1.各系所每學期開設選修課程學分數應以 1.3 倍為原則。P.3-P.5 

2.各系所 113.2 學期選修課程擬開課程表。 P.6-P.14 

3.審查順序：護理學院→醫療健康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討論：略。 
決議：修訂內容如附件一，修訂後照案通過。 

  

 案由二：審查113.2學期各系所新開選修課程內容。  

 說明：    

1.新開選修課程微幅調整表。P.16-P.21 

2.以學院別進行各系所113.2學期新開選修課程內容審查。 

3.審查順序：動物保健系。 

  4.醫療健康學院：P.22-P.23  

     動物保健系(1門課) 

討論：略。 
決議：修訂內容如附件一，修訂後照案通過。 



  案由三：審查各系所科目總表(含科目修正對照表)內容。 
  說明： 

     審查順序：護理學院→醫療健康學院。P.24-P.73 

1. 護理學院： 
110學年度 進修部 四技 科目總表 

111學年度 進修部 四技 科目總表 

112學年度 日間部 四技 科目總表 

112學年度 學士後護理系 科目總表 

112學年度 進修部 四技 科目總表 

112學年度 進修部 二技 科目總表 

113學年度 日間部 四技 科目總表 

113學年度 進修部 二技  科目總表 

113學年度 進修部 四技  科目總表 

113學年度 學士後護理系 科目總表 

 

2.醫療健康學院： 
動物保健系 

110學年度 日間部 四技 科目總表 

111學年度 日間部 四技 科目總表 

112學年度 日間部 四技 科目總表 

113學年度 日間部 四技 科目總表 

 

討論：略。 
決議：修訂內容如附件一，修訂後照案通過。 

 

案由四：審查113.2學期網路教學課程申請計畫。P.74-P.117 
  說明： 

1. 依據「弘光科技大學網路教學實施辦法」第六條規定「開授網路教學課程，授課
教師應為依規定聘任之合格教師，填具教學計畫申請書，經所屬系（科、所、學
位學程）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會、校課程委員會、網路教學委員會及教務會
議審查通過後，方可開課 

序 教師 
系所 

申請 
教師 課程名稱 

首次申

請實施

網路教

學課程 

學
分 

時
數 

修 
別 

部 
別 

學 
制 

開課 
系所 

教學 
型態 

線上 
教學 
周數 

1 妝品系 王瑞 行銷學 否 2 2 選 
修 進修部 二專 妝品科 非同步教學 15 

2 通識 
中心 丁嘉种 音樂與大腦 是 2 2 必 

修 進修部 二技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7 

3 通識 
中心 藍日昌 文學欣賞 

與書寫 是 2 2 必 
修 進修部 二技 妝品系 非同步教學 17 

4 通識中心 藍日昌 文學欣賞 
與書寫 是 2 2 必 

修 進修部 二技 護理系 非同步教學 17 

5 美髮系 邱蕙琳 美學 否 2 2 必 
修 進修部 二專 美髮科 非同步教學 13 

6 美髮系 林恩順 造形原理 否 2 2 選 
修 進修部 二專 美髮科 非同步教學 13 

7 妝品系 歐明秋 化妝品 
原料學 是 2 2 必 

修 進修部 二專 妝品科 非同步(12)+ 
同步教學(1) 13 

 



討論：略。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審查各系、院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P.118- P.122 
 說明： 

1.依據「弘光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規定「本校各學院應成立院課程
委員會委員應包含學院院長、各系（科、所、學位學程）主任（所長）及各系（科、
所、學位學程）教師代表與學生代表，並應聘請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代表及校友代
表為校外委員或參與課程諮詢會議，其設置辦法由各學院另訂之，且應送校課程委員
會核備。」及第六條規定「本校各系（科、所、學位學程）應成立系（科、所、學位
學程）課程委員會，委員應包含系（科、所、學位學程）主任（所長）及教師與學生
代表，並應聘請校外學者專家、產業界代表及校友代表為校外委員或參與課程諮詢會
議，其設置辦法由各系（科、所、學位學程）另訂之，經院課程委會審議通過後，送
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2. 審查順序：物治系→老福系 

    
    討論：略。 

決議：修訂內容如附件二，修訂後照案通過。 
 

案由六: 因生科系已停招，提出由生科系主辦之「生物醫學學程」及「毒理 
學分學程」停辦，提請討論(教務處課務組)。 P.123- P.124 

1. 因應簡化行政流程，生物科技系自 113 學年度起停招，且生科系為「生物醫學學程」

及「毒理學分學程」之主辦系所，經學程協辦系所及學院整體評估，協辦系所無法開

設符合生科相關內容之課程，故建議申請停辦「生物醫學學程」及「毒理學分學

程」。 

2. 為妥善處理已申請修讀該學程之學生修讀，請協辦系所協助與輔導修課規劃，確保學

生權益不受影響。 

 

討論：略。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 護理系增開1門博士班一年級第一學期必修課程P.125- P.126 

   說明： 
1.護理系博士班擬於113.2學期增開博士班一年級第一學期「護理研究暨實證轉譯」 
課程，開課教師為陳淑齡教授，特此提出加開此課程需求。 
2.本案需求已經113年12月11日護理系碩士班暨博士班課程委員會及113.12.12院課委審
議通過。 
 
討論：略。 
決議：照案通過。 
 

肆、臨時動議 

伍、 散會 



案由
項次

修訂項
目 單 位 修 訂 內 容

護理系 1.博士班二年級「進階量性研究」，須先完成科目「護理研究
暨實證轉譯課程」，修正為「護理研究暨實證轉譯」。P.7

動保系
1.日四技四年級動保系「寵物營養諮詢與教育」，人數上限修
正為「60」。P.9

案由二
新開

選修
動保系

1.日四技三年級動保系「動物藥理學」，指定書目建議修改為
「自編教材」。P.15
2.日四技三年級動保系「動物藥物學及藥事輔助作業實務」，
「指定書目」建議修改為「自編教材」。P.17

護理系
1.112-110學年度日間部、進修部護理系科目總表，側邊備註
「擋修科目」統一調整寫於附註。P25、P.29、P.33、P.40

動保系
1.113學年度，日間部動物保健學士學位學程-四技-科目總表，
附註第二點刪除「若取得第二專長證書，其修習之課程皆可認
列為畢業學分。」。P.70

物治系

1.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3 條第一
項修正為「本系專業必修、選修課程之研議與審訂。」；第二
項修正為「審議本系跨系課程與學程。」；第三項修正為「研
議校、院課程委員會交議事宜。」。P.116
2.第4條第1項修正為「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第2項修正為「本委員會開會時，須二分
之一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會，須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始可決議。」P.117
3.第6條修正為「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公告施行。」P.117

老福系
第8條修正為「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後公告施行。」P.122

案由五 辦法

(附件一)

案由一 擬開

選修

案由三
科目

總表



弘光科技大學物理治療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20130-003 

中華民國 113 年 12 月 18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核備 
(修正歷程詳全條文末) 

(修正)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物理治療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弘光科

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特訂定弘光科技大學物理治療

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原文)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物理治療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據「弘光科

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弘光科技大學物理治療系課

程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修正) 

第 2 條 本系所屬課程規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委員 

一、由本系主任及所有專任教師共同組成之。會議召集人及主席由本

系主任兼任之，主任不克出席時，由主任指定之教師擔任，教師

亦不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主席。 

二、學生代表一名，由系學會推選。 

(原文) 

第 2 條 本系所屬課程規劃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委員 

一、由本系主任及所有專任教師共同組成之。 

二、學生代表一名，由系學會推選。 

(修正) 

第 3 條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 本系日間部專業必修、選修課程之研議與審訂。 

二、 審議本系跨系課程與學程。 

二、研議本系學分抵免辦法。 

三、研議由本系委任有關課程校、院課程委員會交議事宜。 

四、其他與本系課程有關之事項。 

(原文) 

第 3 條 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一、本系日間部課程之研議與審訂。 

二、研議本系學分抵免辦法。 

三、研議由本系委任有關課程事宜。 

四、其他與本系課程有關之事項。 

(刪除) 

第 4 條 本委員會之會議主席由本系主任兼任之，主任不克出席時，由主任指

定之教師擔任，教師亦不克出席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主席。 

第 54 條 1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2 本委員會開會時，須二分之一以上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會，須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 65 條 本委員會每學年視需要召開課程諮詢會議，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學者專

家、產業界代表或畢業校友為課程諮詢委員，協助課程規劃。 

(修正) 

第 76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後公告施行，修正時亦同。 

(原文) 

第 7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後公告施行，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91 年 02 月 20 日系務會議訂定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0 月 3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12 月 04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04 月 21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04 月 23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2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112 年 10 月 1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年 10 月 25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2 年 11 月 14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核備 
中華民國 113 年 11 月 15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 年 12 月 13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長期照顧事業系 
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20570-006 
中華民國 113 年 12 月 18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核備 

 
(修正歷程詳全條文末) 

(修正) 

第 1 條 弘光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以下簡稱本

系）依據「弘光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特訂定本弘光科技大

學老人福利與長期照顧事業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原文) 

第 1 條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訂定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

置辦法。 

（修正） 

第 2 條 本系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委員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本系主任。 

二、推選委員： 

(一)教師代表：由本系教師當中推選七至九人。 

(二)學生代表：由大三班級推薦一位擔任之，任期一年。 

（原文） 

第 2 條 本會委員由下列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本系主任。 

二、推選委員： 

(一)教師代表：由本系教師當中推選七至九人。 

(二)學生代表：由大三班級推薦一位擔任之，任期一年。 

第 3 條 本會應邀請產、官、學界或系友代表擔任校外委員或參與課程諮詢會

議，並視議題需要參與本系課程規劃與發展之相關工作。 

第 4 條 本會委員任期一年，連選得連任。 

第 5 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 6 條 本會職掌事項如下： 

一、擬訂本系系核心課程及必修、選修之課程規劃相關事宜。 

二、審議本系之專業必、選修課程及學分數。 



三、審議本系跨系課程與學程。 

四、協調與實習和能力檢定相關之本系課程。 

五、協調與整合本系開課資源及師資。 

六、研議校、院課程委員會交議事宜。 

七、其他需提本會審議事項。 

第 7 條 本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出席否則不得開議，且非經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不得決議。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

他有關人員列席報告或說明。 

(修正) 

第 8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公告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原文） 

第 8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施行，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 95 年 10 月 18 日系務會議通過訂定 
中華民國 96 年 09 月 20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09 月 25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0 月 09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年 12 月 11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01 月 08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年 01 月 13 日修正院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 年 12 月 22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04 月 29 日修正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年 04 月 30 日修正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01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04 月 18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05 月 01 日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年 08 月 07 日教育部核定本校組織規程通過 
中華民國 111 年 06 月 07 日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 年 11 月 26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 年 12 月 00 日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